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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７０００系列灯具国家标准共有１９个部分，到本部分出版之日，已出版的ＧＢ７０００系列标准如下：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ＧＢ７０００．２—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３—１９９６　庭院用的可移式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４—１９９６　灯具　第２１０部分：特殊要求　儿童用可移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５—２００５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的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６—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６部分：特殊要求　带钨丝灯用内装式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７—２００５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８—１９９７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９—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０部分：特殊要求　灯串

———ＧＢ７０００．１０—１９９９　固定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１９９９　可移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１９９９　嵌入式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３—１９９９　手提灯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０　通风式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５—２０００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外）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７—２００３　限值表面温度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３　钨丝灯用特低电压照明系统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９—２００５　照相和电影用灯具（非专业用）安全要求

本部分是ＧＢ７０００系列标准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２：２００２《灯具　第２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 》及２００２年的第

１号修订件。

本部分对原文作了下述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代替原文中作为小数点用的“，”。

———原文中的引用标准ＩＥＣ６１０４６已被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２替代，本部分将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２对应的国标

ＧＢ１９５１０．３列为引用标准。

———原文中的引用标准ＩＥＣ６０９２８已被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替代，本部分将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对应的国标

ＧＢ１９５１０．４列为引用标准。

———原文中的引用标准ＩＥＣ６０９２４ 已被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４、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５、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６ 和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７替代，本部分将其中与应急灯具相关的ＩＥＣ标准所对应的国家标准ＧＢ１９５１０．５和

ＧＢ１９５１０．８列入引用标准。

———由于原文中的ＩＥＣ６０７４２的第１部分已被ＩＥＣ６１５５８１替代，等效采用ＩＥＣ６１５５８１的国家标

准是ＧＢ１９２１２．１，原文中的引用标准ＩＥＣ６０７４２改为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分条款１９．２中“符合

ＩＥＣ６０７４２第４．１２和４．１３规定的有关要求”改为“符合ＧＢ１９２１２．１中５．１２和５．１３规定的有

关要求”。

———在第１０章加上原文漏了的第一段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５章和下述１０．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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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代替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９９６《应急照明灯具安全要求》，本版标准与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９９６《应急照明

灯具安全要求》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关于引用文件，增加了相关条款，即规范性引用文件（１．１），共有１４个引用标准。

———关于定义，增加了最大过充电率（３．１９）、遥控抑制装置（３．２０）和遥控抑制模式（３．２１）等３个

定义。

———关于灯具分类，除了按ＧＢ７０００．１以外，还应按本部分的附录Ｂ。

———关于标记

　　ａ）　５．５，由于相关要求在ＧＢ７０００．１中已有规定，本版已删除了前版５．５的要求，故本版５．５

的内容已经更新。

　　ｂ）　５．６，前版中应急工作时间标记规定由本版的５．２规定，故本版５．６的内容已经更新。

　　ｃ）　本版增加５．１５、５．１６和５．１８，内容涉及灯具光学参数表达准确性的规定、使用灯具前准

备工作的说明，插头插座连接灯具的警告。

———关于结构

　　ａ）　删去前版中涉及钨丝灯应急灯具的光源数量规定的６．５。

　　ｂ）　删去前版的６．１２，该条由本版中的第２０章规定，内容涉及模拟正常供电故障的试验装置

及其开关型式等。

　　ｃ）　本版增加６．５和６．１５，内容涉及自容式应急灯具的正常电源线路和充电线路的带电部件

之间的隔离要求，以及带有遥控抑制装置的自容式灯具在应急模式工作时不应受遥控装

置接线短路或接触接地影响的规定。

　　ｄ）　与前版比较，本版中６．８，６．１８和６．１９的要求有变化，本版６．８规定用附录Ａ的规定来

检验蓄电池；本版６．１８规定铅酸蓄电池在休止模式下灯具蓄电池耗用的电流的限值增大

了；本版６．１９钨丝灯应急照明的自容式应急灯具中，灯泡电压的测定时机由原来的２０％

额定应急模式工作时间后改为３０％额定应急模式工作时间。

———关于外部和内部接线，增加了１０．１，规定除了有额外保护或警告以外，灯具的电气连接件应有

防止断开的措施。

———关于灼热丝试验，本版标准第１５章规定的试验对象扩大到应急照明灯具的外壳，试验时灼热

丝温度提高至８５０℃。

———关于安全功能，在前版光度学性能的基础上，本版提出了光输出比和灯具的光强分布的合格判

定方法（１６．３），规定了应急疏散照明灯具内光源的显色指数（１６．４）和应急安全信号在应急模

式下的照度和亮度。

———增加了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分别涉及了应急灯具用蓄电池、灯具分类及表达、亮

度测量和休止模式和抑制模式装置。

本部分应与ＧＢ７０００．１《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一起使用。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Ｄ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灯具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浙江晨辉照明有限公司，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广东拿斯特（国

际）照明有限公司，江门雷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照明学会灯具专业委

员会。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施晓红，陈超中，赵国松，陆光明，钟桂生，陈晓媛，陶玖祥。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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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　第２２２部分：

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１　适用范围

ＧＢ７０００的本部分规定了应急电源电压不超过１０００Ｖ，使用电光源的应急照明灯具的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的本部分不涉及非应急电压降低对高压气体放电灯灯具的影响。

对于含有诸如遥控器、指示器和转换器等附加特性的控制装置，本部分也包括 ＧＢ１９５１０．５和

ＧＢ１９５１０．８规定的相关要求以及应实施并符合的试验。

１．１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７００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４０２５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ＧＢ／Ｔ４０２５—

２００３，ＩＥＣ６００７３：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０１３　碱性两次电池和电池组　圆柱密封镉镍可充单体电池（ＧＢ／Ｔ１１０１３—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２８５：１９９３）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２００３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ＩＥＣ６１５５８１：１９９８，ＭＯＤ）

ＧＢ１９５１０．３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３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５１０．３—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２：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４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４部分：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９５１０．４—

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５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５部分：普通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９５１０．５—

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４：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８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８部分：应急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９５１０．８—

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７：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２０５５０　荧光灯用辉光启动器（ＧＢ２０５５０—２００６，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１５５：１９９３）

ＩＳＯ３８６４　安全色和安全信号

ＩＥＣ６００７９　用于爆炸性气体场所的电气装置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６　建筑物的电气设备　第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５６章：安全工作

ＩＥＣ６０８９６２　固定型铅酸蓄电池　一般要求与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阀控型

ＩＥＣ６１０５６１　可移式铅酸电瓶和电池（阀控型）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功能特性　试验方法

２　一般试验要求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０章。ＧＢ７０００．１的各章所规定的试验应按本部分规定的顺序进行。

按本部分要求对组合式应急灯具进行试验时，试验应限于灯具中提供应急照明的灯具部件。灯具

中用于正常照明的元件和部件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系列相关灯具标准的要求（例如，对嵌入式灯具，应按嵌

入式灯具标准的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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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急灯具中一些元件位于灯具的主要部件附近（电缆长度１ｍ以内），那么包括互联装置在内

的所有这些部件都应符合本部分的相关要求。

３　定义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章的定义，还有相关ＩＥＣ照明出版物内的定义和下述定义。

３．１

应急照明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正常照明的电源故障时使用的照明，包括应急疏散照明、高危险工作区域照明和备用照明。

３．２

应急疏散照明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狊犮犪狆犲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应急照明的一部分，它为人员安全地离开一个区域或撤离一个区域前努力终止一个危险进程提供

照明。

３．３

备用照明　狊狋犪狀犱犫狔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应急照明的一部分，它使正常活动能大体上不变地进行。

３．４

高危险工作区域照明　犺犻犵犺狉犻狊犽狋犪狊犽犪狉犲犪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应急照明的一部分，为确保有潜在危险过程或情况中的人员的安全，以及为了工作人员和房屋的居

住者能恰当地终止工作程序而提供照明。

３．５

持续式应急灯具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在需要正常或应急照明时，灯具中的应急照明光源都工作的灯具。

３．６

非持续式应急灯具　狀狅狀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只有当正常照明的电源故障时，灯具中的应急照明光源才工作的灯具。

３．７

组合式应急灯具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灯具含有２个或更多光源，其中至少一个光源由应急照明电源供电，其他光源由正常照明电源供

电。一个组合式应急灯具可以是持续式或非持续式的。

３．８

自容式应急灯具　狊犲犾犳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一种提供持续式或非持续式应急照明的灯具，灯具中的所有部件，例如电池、光源、控制元件以及试

验和检查装置（如有的话），都被包容在灯具内或靠近灯具（１ｍ电缆长度以内）。

３．９

中央供电式应急灯具　犮犲狀狋狉犪犾犾狔狊狌狆狆犾犻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一种持续式或非持续式灯具，它由一个中央应急电源系统供电，该电源系统不含在灯具内。

３．１０

复合自容式应急灯具　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犲犾犳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犱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一种自容式应急灯具，除了提供持续或非持续应急照明以外，还为附属灯具工作提供应急电源。

３．１１

附属应急灯具　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从复合自容式应急灯具中得到应急工作电源的一种持续式或非持续式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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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控制元件　犮狅狀狋狉狅犾狌狀犻狋

一个元件或组件，包括电源转换器和电池充电器，必要时还包括试验装置。

注：对管形荧光灯具，包括灯的控制装置。

３．１３

正常供电故障　狀狅狉犿犪犾狊狌狆狆犾狔犳犪犻犾狌狉犲

正常照明不再能为应急疏散目的提供最低照度，同时应急照明必须工作的状态。

３．１４

应急灯具额定流明输出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狉犪狋犲犱犾狌犿犲狀狅狌狋狆狌狋

灯具制造厂声称的正常供电故障后６０ｓ（对高危险工作区域的照明灯具为０．２５ｓ）持续到额定应急

工作时间结束的流明输出。

３．１５

额定应急工作时间　狉犪狋犲犱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制造厂声称提供额定应急流明输出的时间。

３．１６

正常模式　狀狅狉犿犪犾犿狅犱犲

正常供电时自容式应急灯具准备以应急模式工作的状态。一旦正常供电故障，自容式灯具自动转

换到应急模式。

３．１７

应急模式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犿狅犱犲

正常供电故障时，自容式应急灯具由其内部电源供给能量提供照明的状态。

３．１８

休止模式　狉犲狊狋犿狅犱犲

正常供电关断时，自容式应急灯具已被有意熄灭的状态，而且当正常供电恢复时，能自动转换到正

常模式。

３．１９

最大过充电率　犿犪狓犻犿狌犿狅狏犲狉犮犺犪狉犵犲狉犪狋犲

可能加到一个充满电的蓄电池上的最大连续充电率。

３．２０

遥控抑制装置　狉犲犿狅狋犲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遥控地抑制一个灯具连接到一个应急照明系统的装置。

３．２１

遥控抑制模式　狉犲犿狅狋犲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狀犵犿狅犱犲

正常供电开着以及一旦正常供电故障时，在远距离装置的控制下，自容式应急灯具抑制工作、不转

换到应急模式的情况。

４　灯具的分类

应急照明灯具应按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２章的规定分类，例外的是，所有应急照明灯具应分类为适宜于

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Ｆ标记）。

应急照明灯具还应按附录Ｂ分类。

５　标记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３章及以下５．１至５．１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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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灯具应清楚地标明额定电源电压或电压范围。

５．２　灯具应清楚地标明根据第４章所作的分类（见附录Ｂ）。

５．３　灯具应在换灯泡时看得见的地方详细标明正确更换光源的有关内容，这样可以保证达到应急额定

流明输出。

注：正确更换灯泡的有关内容可能包括灯泡的数量、型式、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等。

５．４　必要的话，除了狋ａ标记以外，还需在灯具上或在制造商随灯具提供说明书内标明环境温度范围。

５．５　使用可更换熔断器和（或）可更换指示灯泡的应急灯具应标记熔断器的额定参数和（或）指示灯泡

的细节。

５．６　如果提供模拟正常供电故障的试验装置的话，应有明显的标记，使该标记在常规试验时看得见。

５．７　自容式灯具应清楚地标明正确更换蓄电池的详细内容，包括蓄电池型式和额定电压。

５．８　自容式灯具内的蓄电池上应标有制造蓄电池的年和月或年和星期，以及此后蓄电池处理的正确

方法。

注：蓄电池处理的有关标记信息见ＩＥＣ６１４２９１
）。

１）　ＩＥＣ６１４２９：１９９５带有ＩＳＯ７０００１１３５国际回收符号的二次电池或电池组。

蓄电池标贴上应提供空间，允许安装者或授权工程师标记蓄电池可以使用的日期。

５．９　组合式应急灯具应为所有光源标记正确更换光源的相关细节。如果在应急回路中使用的灯泡与

在正常供电线路中所用的不同，灯泡的型式应能被清晰地辨别。

组合式灯具中应急照明灯泡的灯座应该用一个直径至少５ｍｍ绿点作标记，而且在换灯泡的时候

要看得见。

５．１０　制造商应在自容式应急灯具的说明书中声明，当自容式灯具不再能达到额定工作时间时，应更换

蓄电池。

５．１１　在制造商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应提供与灯具一体的或与灯具分开的试验装置的说明。说明

中应包含试验程序的细节。

５．１２　在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在一个复合自容式应急灯具和一个附属灯具之间使用的连接引线应

提供详细说明。应规定电缆的最大长度，它受３％电压降的限制。

５．１３　在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制造商应提供应急模式时额定应急流明输出的详细内容。

５．１４　在自容式应急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制造商应提供改变工作模式的所有装置的详细说明。

５．１５　制造商应使灯具达到第１６章规定的光度数据。

５．１６　在制造商提供的安装说明书中应声明使用灯具的所有的一般准备程序。准备工作应在型式试验

前实施。

５．１７　在５．１和５．２中要求的标记应处于灯具安装后看得见的位置。

注：对于嵌入式灯具，这些标记可以标在灯具内部，使灯具的控光罩被拆卸后，这些标记能被看见。

５．１８　灯具打算用外部插头和插座连接，而且没有防止意外断开措施时，安装说明书应提供警告“该灯

具仅可安装在能防止插头和插座不允许断开的地方。”

５．１９　用目视法检验５．１至５．１８的合格性。

６　结构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４章及以下６．１至６．１９的规定。

６．１　应急灯具内提供应急照明的荧光灯不应借助于ＱＢ２２７６规定的辉光启动器来启动应急模式。在

应急模式电路中不应有这种启动器存在。内装辉光启动器的荧光灯不应用来提供应急照明。

用目视检验合格性。

６．２　应急光源工作用的灯的控制装置和应急灯具内的控制元件应符合ＧＢ１９５１０．３、ＧＢ１９５１０．４和

４

犌犅７０００．２—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５９８２２２：２００２



ＧＢ１９５１０．８的要求。

合格性用这些标准有关章规定的试验加以检验。

６．３　连接于一个电路中的任一灯具的故障不应影响连接于相同电路中的其他灯具。

注：在每个灯具中使用熔断器、继电器或其他保护装置可以满足此要求，或在灯具线路／元件中设计内部保护来防

止过大故障电流。

用目视检验合格性。

６．４　应急灯具进行 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４．１３机械强度试验时，对所有外部部件的最小冲击能量应为

０．３５Ｎｍ。

６．５　自容式应急灯具连接到电源相线时，正常电源和蓄电池充电线路中的带电部件之间应充分隔离。

如果有暴露的带电部件，可以使用双重绝缘、加强绝缘、接地屏蔽或其他类似的方法。

另外，如蓄电池充电线路中存在裸露触点，应使用安全隔离变压器。当安全隔离变压器用作正常供

电线路与蓄电池充电线路间的绝缘时，蓄电池充电线路内的绝缘应至少由基本绝缘组成。

合格性用目视以及第７章和第１４章的试验来检验。

６．６　在中央供电的组合式应急灯具中，应通过双重绝缘、加强绝缘、接地屏蔽或其他相当的方法来保证

正常电源与应急电源之间的电气隔离。

注：两条电路仅用基本绝缘或正常供电线路用双重／加强绝缘是满足本要求的。两条电路连接到一个接线端子座，

它留下一个不连接接线端子来得到要求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使线路间不会造成连接，是可以接受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６．７　对于自容式应急灯具，在邻近灯具处或灯具内部应装有由正常电源给蓄电池充电的装置，以及一

个正常使用时清晰可见的指示器（例如一个灯泡）来显示以下情况：

ａ）　蓄电池正在充电；

ｂ）　通过应急照明灯泡钨丝的线路连接着，如果适用的话。

使用电光源指示器时。它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２５的颜色要求。如果用一个单独指示器提供两种功能，

红色或绿色是可以接受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６．８　自容式应急灯具应使用符合附录Ａ的蓄电池，该蓄电池应至少正常工作４年。当灯具或附属灯

具起应急有关的功能时才应使用这些蓄电池。

合格性由目视和附录Ａ的试验来检验。

６．９　为避免自容式应急灯具的内部接线和电子线路在各种故障状态下可能产生的过大放电电流，应在

蓄电池和电子线路之间装一个安全装置。

用目视检验合格性。

注：检验本要求合格性的试验正在考虑之中。

６．１０　自容式应急灯具中，除了转换装置以外蓄电池和应急照明光源之间应没有开关。

自容式应急灯具和中央供电式应急灯具不应含有将应急电路与电网电源隔开的手动或非自复位开

关，休止模式或抑制试验装置除外。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６．１１　自容式应急灯具中，一个或多个应急照明光源的故障不应中断蓄电池的充电电流，也不应产生损

害蓄电池工作的过载。

合格性由１２．７模拟光源故障的试验期间来检验。

６．１２　使用铅酸蓄电池的所有自容式应急灯具，以及使用３个或３个以上串联镉镍电池的自容式应急

灯具，应有避免个别电池极性颠倒的保护。应使用一个限制蓄电池过度放电的电气系统来实现保护，当

蓄电池电压降至下述ｂ）确定的犞ｍｉｎ时，应限制蓄电池过度放电至下述ａ）规定的电流。

ａ）　铅酸电池：１０
－５×犆２０（Ａ），其中犆２０是２０ｈ恒定电流放电的电池容量，单位为安培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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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镍电池：０．００１５×犆５（Ａ），犆５ 是５ｈ恒定电流放电的电池容量，单位为安培小时；

ｂ）　犞ｍｉｎ＝犡·狀

其中狀是电池的数量；

———对铅酸电池：

小于或等于１ｈ期间，犡＝１．６Ｖ

大于１ｈ期间，犡＝１．７Ｖ

———对镉镍电池：

所有时间段，犡＝０．８Ｖ

该保护系统应防止光源或逆变器引起的蓄电池进一步放电，即使由于自然再生引起电池电压升高

也是如此，直到恢复正常供电。

合格性由１２．７的应急状态周期试验时测量电池电压和放电电流来检验。电池电压不应降至低于

犞ｍｉｎ，而且放电电流不应超过上述的规定。

６．１３　自容式应急灯具在应急模式的工作不应受正常供电线路中的短路、触及接地或中断的影响。

合格性由１２．７的应急模式周期试验时模拟这些供电线路故障来检验。试验期间灯具应正常工作。

６．１４　带有休止模式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应提供一个控制装置或一个连接遥控装置的方法，用于应

急模式和休止模式之间的相互转变。

要使用遥控抑制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应提供连接到遥控抑制电路的装置。

用目视检验合格性。

６．１５　带有遥控抑制装置的自容式灯具在应急模式工作时，不应受遥控装置接线短路或触及接地影响。

合格性由６．１３模拟这些线路故障的试验来检验。

６．１６　带有休止模式或遥控抑制装置灯具，遥控装置的工作应与灯具的蓄电池和正常电源无关。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６．１７　带有休止模式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其应急模式的工作不应受遥控控制转换装置接线短路、触

及接地或中断的影响。

合格性由６．１３模拟这些接线故障的试验来检验。

６．１８　带休止模式或抑制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中，休止模式下灯具蓄电池耗用的电流不应超过：

铅酸蓄电池：４×１０－５×犆２０（Ａ），犆２０为２０ｈ连续放电的蓄电池容量，单位安培小时。

镉镍蓄电池：０．００１５×犆５（Ａ），犆５ 为５ｈ连续放电的蓄电池容量，单位安培小时。

合格性由１２．７的试验期间测量自容式灯具休止模式下蓄电池的放电电流来检验。

６．１９　由钨丝灯提供应急照明的自容式应急灯具，在经过３０％额定应急模式工作时间后，灯电压不应

超过额定光源电压的１．０５倍。

合格性由１２．１耐久性试验最初１０个周期期间测量灯电压来检验。

７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１１章的规定。

８　接地规定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７章的规定。

９　接线端子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１４章和第１５章的规定。

１０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５章和下述１０．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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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与主电源的电气连接、分开的灯具部件（例如遥控装置盒）之间的电气连接以及灯具元件之间

电气连接应有防护，防止它们有意外断开的危险。电气连接应是永久性的或者有防止意外断开的措施。

如果能防止直接的接近（通过一个罩子提供防护，该罩子用一只手通过简单动作不能移动），内部插头和

插座连接没有防断开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灯具提供了５．１８要求的警告，外部插头和插座连接没有

防止意外断开措施是可以接受的。

注：法国和丹麦的安全照明规范要求有永久连接。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１１　防触电保护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８章。

１２　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的第１２章和下列１２．１至１２．７的规定。

ＩＰ分类高于ＩＰ２０的灯具应按本部分的第１３章的规定，在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９．２试验后、９．３试验前进

行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１２．４、１２．５和１２．６的试验。

１２．１　自容式应急灯具的耐久性试验应按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２章中１２．３．１进行，但ｃ）项和ｄ）项的要求用

下列要求代替。

灯具应在箱内试验共３９０ｈ，它由最高额定电源电压下１０个３６ｈ连续周期和最后一个３０ｈ的正常

工作组成。１０个周期的每个３６ｈ中，灯具应在最高额定电源电压下正常工作３０ｈ，在应急模式下工作

６ｈ。

合格性由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２章１２．３．２的要求检验。

此外，在耐久性试验后，在５０次电源电压开关操作期间灯具应能满意的工作。每次开关操作应包

括将灯具连接到正常额定电源６０ｓ、然后切断该电源２０ｓ。

由目视检验合格性。

注１：短额定工作时间的灯具或带有一个内装继电器的灯具，在恢复正常电源后及应急光源熄灭前，５０次开关操作

试验应当作如下修正，以保证在试验完成前蓄电池不会全部放电完毕。

———电源断开　　　　＝２０ｓ；

———电源合上 ＝ｄｅｌａｙ＋ ｛（２０＋ｄｅｌａｙ）×ｌｄｍａｘ｝÷（０．６５×ｌｃ）；

———ｄｅｌａｙ ＝延迟时间［ｓ］；

———犐ｄｍａｘ ＝最大放电电流［Ａ］，根据Ａ．４．２的ｄ）项；

———犐ｃ ＝充电电流［Ａ］。

内装继电器的灯具，２０ｓ后可以用适当装置关闭应急灯泡，例如，休止模式装置、开关、按钮等。

注２：耐久性试验结束时第１１次３０ｈ充电的目的是使５０次开关操作试验开始时蓄电池充满电。否则不能期望灯

具用放过电的蓄电池满意地完成工作。

１２．２　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１２．４和１２．５规定的热试验应在正常工作模式和应急照明模式两种模式下进行。

半透明部件上有图像文字的灯具应使那些图像文字处于最不利热影响的位置上。

１２．３　灯具在应急模式的试验条件应遵循：

———自容式应急灯具：从接通应急模式至完成蓄电池放电的所有时间内都要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２

章的温度限值。

———组合式应急灯具：两个线路应一起试验，灯具结构明显是设计成两个电路不同时工作的除外。

１２．４　根据本部分１２．３，蓄电池应按表１指示值完成放电。

注：给出值的环境温度为（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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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放电时间不超过声称的蓄电池寿命终了的电压限值

蓄电池类型
放电条件／（Ｖ／每节蓄电池）

持续时间小于或等于１ｈ 持续时间大于１ｈ

镉镍 １．０ １．０

铅酸 １．７５ １．８０

１２．５　对蓄电池的温度限值，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２章中１２．４．２ａ）第一句规定的５℃温度允差应减为２℃。

１２．６　自容式应急灯具应按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２章中１２．５的规定进行附加的热试验，但异常工作条件应

是短路链跨接蓄电池充电器的输出端替代内部蓄电池。灯具应能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１２．５．２的要求，

不会变得不安全，而且在移去短路链、重新连接蓄电池，必要时更换熔断器后，灯具应正常工作。

１２．７　热试验完成后（即按１２．４完成蓄电池放电），应允许自容式应急应灯具冷却至其额定环境温度

（狋ａ）或２５℃，两者取高者，然后在０．９倍的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一个２４ｈ的充电周期，之后装上试验光

源，灯具应在额定工作时间终了提供额定流明输出。

１３　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９章的规定。ＩＰ分类高于ＩＰ２０的灯具，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９章规定的试验顺序应按

照本部分第１２章的规定。

１４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０章的规定。

１５　耐热、耐火和耐起痕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３章及下述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的外壳应能承受ＧＢ７０００．１中１３．３．２规定的试验，但试验温度是８５０℃。

１６　安全功能

１６．１　所有应急灯具在应急模式期间应提供制造厂声称的额定流明输出。此外还应符合下述要求。

正常供电故障后５ｓ，应急模式下工作的应急照明灯具应能提供制造厂声称额定流明输出的５０％，

６０ｓ应达到全额定流明输出，并持续到额定应急工作时间结束。

用于高危险工作区域照明的应急灯具应提供必需的灯电流，使得正常供电故障后最多０．２５ｓ内达

到制造厂声称的应急模式下工作的额定流明输出，并持续到额定应急工作时间结束。

合格性通过测量和下述试验检验：

———对自容式灯具，在０．９倍最小额定电压充电２４ｈ后，应急模式下由内装蓄电池供电工作期间。

———对中央供电式灯具，当达到热稳定条件后，在０．８５倍最小额定电源电压下工作期间。

对自容式灯具和中央供电式灯具的测量都应该用新光源。

注：当测量中央供电式灯具的流明输出时，最小额定电源电压应降低到包括电缆电压跌落的余量。

１６．２　制造商应提供应急模式工作灯具的光度分布数据。

考虑到下述综合因素造成的最小光通量条件，该数据应进行修正：

ａ）　表１规定的最小放电电压或由制造商规定的关断电压；

ｂ）　包括中央供电式灯具的电缆电压跌落在内的最小工作电压，正常供电中断后６０ｓ（对高危险工

作区域照明灯具为０．２５ｓ）和随后直至应急照明系统声称的工作时间结束的连续工作期间。

１６．３　灯具的光度学测量应符合ＣＩＥ（国际照明委员会）有关出版物的要求。

合格性由以下的测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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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光输出比；

ｂ）　灯具的光强分布表，在Ｃ平面的Ｃ０ 和Ｃ９０上以５°γ间隔构成，每个测得的值至少应是制造厂

声称值的９５％。

注：光学特性测量期间，到了额定工作时间的结束阶段，可能需要一个电源为灯具提供与蓄电池相同的电压／电流。

１６．４　为了识别安全颜色，应急疏散照明灯具内光源的显色指数最小值的应为犚ａ＞４０。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１６．５　内部照明的应急安全标志在应急模式下应满足下述照度和亮度的规定：

颜色：颜色应符合ＩＳＯ３８６４的规定；

亮度：在所有观察方向上，在标志的安全颜色的任何区域的亮度应至少为２ｃｄ／ｍ２。

注：下面的数值目前正在考虑之中：

———白色或安全色的犔ｍａｘ／犔ｍｉｎ亮度比；

———犔ｗｈｉｔｅ／犔ｃｏｌｏｕｒ亮度比；

———失能眩光２）。

２）　失能眩光（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ｌａｒｅ）是指未必引起不舒适但会降低物体可见度的眩光。

根据附录Ｃ检验其合格性。

１７　转换操作

１７．１　从正常模式到应急模式的转换应在不低于０．６倍额定电源电压时发生，它不应在高于０．８５倍额

定电源电压时发生。

注：在日本，上述数值现在不被接受。

合格性由１７．２规定的试验检验。

１７．２　适用时，按照１２．４完成蓄电池放电后，灯具应在其正常照明模式下进行２４ｈ、０．９倍额定电源电

压下的充电。

此后，应在０．５ｓ内使灯具的供电电压降低至０．６倍额定电压，应急光源应随即工作并持续工作直

到６０ｓ后应达到所声称的灯具额定应急流明输出，或对提供高危险工作区域照明灯具来说，应在０．２５ｓ

后提供灯电流。

然后，灯具电源断开和接通５００次，每次包括２ｓ断开和２ｓ接通（在０．８５倍额定电源电压）。这些

循环后，电源电压再一次降低至０．６倍额定电压，６０ｓ后灯具应提供额定流明输出，或对高危险工作区

域照明灯具应在０．２５ｓ后达到相关的灯电流。

试验期间及试验后，灯具应良好地工作。

注：短额定工作时间的灯具或带有一个内装继电器的灯具，在恢复正常供电后及光源熄灭前，５００次开关操作可能

不得不调整，以保证在试验完成前蓄电池不会全部放完电。这可以在开关操作期间另外充电来满足要求，见

１２．１的注１。

１７．３　带有休止模式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从休止模式向正常模式的转换应在不大于０．９倍额定电

压时自动发生。

合格性由１７．２所述的试验检验，但５００次开关循环试验期间，在２ｓ关断电源进行到一半时，使自

容式灯具进入休止模式。

在根据１７．２测量最终流明输出以后，应使自容式应急灯具进入休止模式，然后将电源缓慢地升高

到０．９倍额定电压。从休止模式到正常模式的转换动作应自动发生。

１８　高温操作

应急模式下环境温度７０℃时，应急灯具应能良好工作，至少应达到１／２额定工作时间。

合格性由满足下列试验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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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比较灯具应急模式下在狋ａ和环境温度７０℃工作时的相对光输出。

蓄电池应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充电２４ｈ。然后应将灯具放进试验箱，试验箱内装一个与灯具建立确

定几何关系的遥控光度计。箱内环境温度狋ａ，灯具应与电源断开，电源中断后６０ｓ测量相关的光输出。

将灯具移出试验箱，并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充电２４ｈ。试验箱应预热至箱内环境温度达到７０℃。应

急灯具应放到与前面试验相同的试验位置。１ｈ后灯具应在应急电源下工作。从６０ｓ到二分之一额定

工作时间，灯具的光输出不应降低到初始６０ｓ光输出的５０％以下。

中央供电系统的电压被认为是不变的，且蓄电池可能被一个电源代替。

注：光度计应有一个在壳体外的探头，这样它就不会受环境温度的影响。用一块透明玻璃、光导纤维导光管等可以

达到此目的。

１９　自容式应急灯具的蓄电池充电

１９．１　在额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并在０．９倍额定电源电压和１．０６倍额定电源电压范围内，蓄电池充电

器应提供蓄电池制造商规定额定充电参数（见附录Ａ）在２４ｈ内对蓄电池充电。

合格性由试验和测量来检验。

１９．２　装在自容式应急灯具内用于蓄电池充电的变压器应符合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２００３中５．１２和５．１３规

定的有关要求。

２０　应急工作试验装置

２０．１　为了模拟正常供电故障，自容式应急灯具应提供一个整体式试验装置，或提供与遥控试验装置连

接的装置。人工操作试验开关应是自动复位或钥匙操作式的。

应按照制造商的操作说明书对该装置进行试验。

２０．２　除了进行试验以外，与应急照明灯具相连的任何遥控试验装置不应影响灯具的正常工作。

２０．３　指示器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２５的规定。

合格性由目视并根据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内的规定操作试验装置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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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应急灯具用蓄电池

犃．１　在应急照明灯具内的蓄电池应是下列类型之一：

ａ）　密封镉镍蓄电池；

ｂ）　阀控铅酸蓄电池。

注：符合有关安全和性能标准以及本部分有关规定的其他类型蓄电池也可以使用。

犃．２　为符合６．８的要求，应满足下述两方面的要求：首先蓄电池应符合其相关的标准，其次为了在其

设计寿命内蓄电池能维持要求的性能，灯具应在规定的允差内工作。

犃．３　为了使灯具在换蓄电池前达到其额定的应急工作时间，应选择蓄电池的容量。

合格性由下述Ａ．４和Ａ．５的试验检验。

犃．４　密封镉镍蓄电池

犃．４．１　蓄电池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０１３对要在高温下持久充电电池的要求。

犃．４．２　灯具内的蓄电池应能在下述极限条件下工作：

ａ）　在距离灯具电池腔内的蓄电池５ｍｍ、但不触及蓄电池的位置，用热电偶测得的最高连续环境

空气温度应为５０℃。

ｂ）　最大连续过充电率应为０．０８犆５（Ａ）（在１．０６倍额定电源电压下）。

ｃ）　灯具内蓄电池的最低连续环境温度应为５℃（偶尔到０℃）。

ｄ）　１ｈ最大放电率应为：０．６犆５（Ａ），而对３ｈ最大放电率应为：０．２５犆５（Ａ）（最初的启动阶段除

外）。其他时间段的最大放电率可以是这些值的插入值。

犃．５　阀控型铅酸蓄电池

犃．５．１　灯具内的蓄电池应符合ＩＥＣ６０８９６２或ＩＥＣ６１０５６１的相关要求。

犃．５．２　在下述限值条件下灯具内的蓄电池应工作：

ａ）　距离灯具电池腔内蓄电池５ｍｍ、但不触及蓄电池的地方，使用热电偶测得的最高连续环境空

气温度应为：

１）　３０℃，浮充电压的温度补偿在－３ｍＶ／节／℃到－４ｍＶ／节／℃之间，或根据制造商的推

荐，或

２）　２５℃，无温度补偿。２５℃时的浮充电压应是２．２２Ｖ／节到２．４Ｖ／节之间的制造商的推

荐值。

ｂ）　最大再充电电流应是０．４犆２０；

ｃ）　１ｈ最大放电率应为０．４犆２０，３ｈ最大放电率应为０．１７犆２０（最初的启动阶段除外）。其他时间

的最大放电率可以是这些值的插入值；

ｄ）　最大脉动电流有效值应不大于０．１犆２０；

ｅ）　近灯具内蓄电池但不触及蓄电池处的最低连续环境温度应为５℃（偶尔到０℃）。

犃．６　灯具内蓄电池的环境空气温度应从再充电４８ｈ后测量。

犃．７　如蓄电池在Ａ．４和Ａ．５给出的限值范围以外工作，蓄电池制造厂应提供其他工作参数和蓄电池

４年设计寿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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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灯　具　分　类

　　应急照明灯具应按其结构作如下分类和标记。

指明类型、工作模式、含有的装置和灯具额定工作时间的唯一性标记应清晰地附着在灯具上。

标记由一个分成３段或４段的矩形组成，每段含一个或多个位置。与结构相关的位置有一个字母

或图形，或一个点（如果未给出指示）。

应急照明灯具标记的型式如下：

   

　　区段和位置必须是完整的，由指示预期结构的字母和图形组成。

ａ）　第一段含有一个位置：类型

Ｘ自容式

Ｚ中央供电式

ｂ）　第二段含有一个位置：工作模式

０非持续

１持续

２组合非持续

３组合持续

４复合非持续

５复合持续

６附属

ｃ）　第三段含有４个位置：装置。适宜时，在安装时完成。

Ａ包含试验装置

Ｂ包含遥控休止模式

Ｃ包含抑制模式

Ｄ高危险工作区域灯具

ｄ）　第四个区段含有３个位置：

对自容式灯具，以分钟为单位表示的应急模式最短持续时间；

１０指持续１０ｍｉｎ

６０指持续１ｈ

１２０指持续２ｈ

１８０指持续３ｈ

两个标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选择：

Ｘ １ ＢＤ ６０

　　意义：含有遥控休止模式的自容式持续灯具，适宜高危险工作区域工作，并且持续工作时间为

６０ｍｉｎ。

Ｚ １ 

　　意义：中央供电式持续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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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亮　度　测　量

犆．１　对比度：在一个１０ｍｍ直径的区域表面的法线方向、对符号的每个有色表面测量亮度。测量区域

内的最大和最小亮度，对有色背景测量每种颜色时，１０ｍｍ宽界线以外的区域不在测量范围之内。为

了测量两个相邻颜色的亮度比，应在两种颜色的每边、距离交界点１５ｍｍ处测量亮度，如果颜色的区域

小于３０ｍｍ，１０ｍｍ直径的测量区域应减小。

图犆．１　测量位置的典型例子

犆．２　定点光度试验：所有照度测量应使用响应犞λ的校准表，所有亮度测量应使用响应犞λ的校准表。

表的误差应不大于１０％。

所有测量值应不小于本部分中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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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休止模式和抑制模式装置

　　应急灯具需要这样一个不转换的供电，当正常照明灯具的电源被关断时，应急灯具不转换而且电池

保持着与电源的连接并继续充电。为了避免不需要的放电，当正常供电发生故障但那时又不需要应急

照明（或当电池是包含在灯具内而且在安装前已储存）时，可以提供休止或抑制模式装置（见第４章）来

保护电池的完整。对这两种装置，遥控控制装置必须通过适当接线来安装。

休止状态的主要特性是：

ａ）　它仅在正常供电故障时才工作，当不需要时能将不需要的电池容量储藏起来；

ｂ）　遥控控制接线不能安全地防止短路、触及接地或中断；

ｃ）　正常供电恢复时，灯具回复到正常状态。

注：在短时间内，休止状态工作的遥控控制装置不是标准化的。

抑制状态的主要特性是：

ａ）　它可以独立于正常供电的状态设置，因此当建筑物不使用时，电源故障或不连接不会导致不需

要的放电。

ｂ）　为避免到遥控控制的接线中断，应该由一个符合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６关于安全工作的相关接线规

则的适当设施来提供保护，例如：

１）　安全服务的回路应该独立于其他线路。

注：这个意味着系统中一个电气故障或任何干预或改变不会影响任何其他线路的正确功能。防火隔板、不同

的路径或外壳可能是必要的隔离。

２）　全服务的线路不应经过暴露于有着火危险的场所，除非它们是防火的。任何情况下，这

个线路不应暴露于有爆炸危险的区域。

３）　过载保护可以省略。

４）　避免一条线路中过流损害安全服务的其他线路的正确工作，应使用过流保护装置。

５）　有资格的人员才能触及的地方，开关装置和控制装置应清楚的指明和分组。

６）　警告装置应清楚的指明。

注：如果服务装置提供抑制输出，它们必须符合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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